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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關連交易

超出年度上限金額

修訂年度上限金額

謹此提述榮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六日刊發之招股

章程（「招股章程」）內「關連交易」一節所披露之根據本集團與關連供應商訂立期限

自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起計直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採購框架協

議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根據採購框架協議，關連供應商將按現行市價向本集團

供應注塑及印刷品（「安排」）。採購框架協議之詳情已於招股章程內披露。除另有

界定者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超出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

於本公司股份在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上市時，本公司已向聯交所取得有關安排之豁

免，以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 .35條項下之公告規定（「豁免」）。豁免的條件

為年度交易價值不得超過其截至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於採

購框架協議項下的估計年度上限約人民幣40百萬元（「原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

於二零一七年，安排的實際交易價值為人民幣 42.85百萬元（「二零一七年實際金

額」）及超出原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人民幣 2 .85百萬元，構成違反上市規則第

14A .35條的規定。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豁免的所有其他條件已獲正式達成。安排

的完整詳情將於即將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之年報內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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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出原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的理由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54 (1)條，一旦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擬訂的實際交易金額於任何

財政年度超出同期的年度上限，本公司須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的公告

規定。超出原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後但並無及時刊發公告而繼續進行持續關連交

易為違反上市規則的規定。本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二月在落實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的過程中發現該違規情況，並已隨即通知聯

交所及在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以本公告形式採取行動糾正該違規。

關連供應商所供應的注塑及印刷品是本集團生產產品過程中所使用的輔配件及材

料。董事認為，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關連供應商採購注塑

及印刷品的交易價值增加主要是由於 (i)生產過程中對有關輔配件及材料的需求增

加；及 (ii)銷售量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增長所致。由於疏忽，

超出原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直至落實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度業績的過程中方被發現。

本公司將於每月密切監察有關採購框架協議項下擬訂之持續關連交易之採購。倘

交易價值於年內任何時間達致經修訂年度上限（定義見下文）約 85%，則高級管理

層將向本公司審核委員會徵詢意見及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將考慮採取適當措

施，包括但不限於刊發有關增加年度上限之公告（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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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年度上限

由於二零一七年實際金額超出原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本公司須重新遵守上市規

則第 14A章項下的公告規定。集團從關連供應商處採購，並有望繼續採購注塑及

印刷品，用於生產本集團的產品。在確定修訂的年度上限（如下定義）時，董事會

考慮到採購量及銷售訂單的增加。董事會亦考慮到採購框架協議可保證對集團生

產至關重要的產品的穩定供應。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已批准修訂安排截至二零

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各年的年度上限（「經修訂年度上限）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2018年 2019年

（人民幣元） （人民幣元）

安排的原訂年度上限 40百萬 40百萬

安排的經修訂年度上限 50百萬 58百萬

於本公告日期，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修訂年度上限未有超

出。儘管修訂安排之年度上限，採購框架協議的條款維持不變。

上市規則之涵義

關連供應商分別為朱強先生的姊妹控制的公司或朱強先生家族成員控制的公司，

故關連供應商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12 (2) (b)及 14A .21 (1) (b)條屬本集團的關連人

士。關連人士之詳情，已於招股章程內「關連交易」一節披露。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安排構成本公司之持續關連交易。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 .54 (1)條，由於超

出原二零一七年年度上限，本公司須重新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項下之公告規

定。由於根據上市規則第 14A章計算，二零一七年實際金額及經修訂年度上限之

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0.1%但不超過 5%，故安排及經修訂年度上限均須遵守申報、

公告及年度審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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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安排乃於本集團一般日常業務過程中進行，以一

般商業條款為基準，並由本集團相關成員公司與關連供應商公平磋商釐定，及採

購框架協議及經修訂年度上限之條款誠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

利益。

承董事會命

榮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朱強

香港，二零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包括主席兼執行董事朱強先生；執行董事劉峰先

生、譚國政先生及段開峰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戴國強先生、林耀堅先生及姚

志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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